
 
 
 
 
 
 
 
 
 
 
 
 
 
 
 

 
 
 
 
 
 
 
 
 
 
 
 
 
 
 
 
 
 
 
 
 

 
  截至 2018 年 8 月下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15 亿。 

【明慧网】2018 年 8 月 16 日上

午 9 时，凉山州会理县法院非法庭审

法轮功学员花晚霞、张惠琼、崔德利。 
本次开庭是因为凉山州中级法

院终审裁定：撤销对法轮功学员花晚

霞、张惠琼、崔德利的非法判刑，发

回会理县法院的重审。 
2018 年 4 月 19 日，凉山州中级

法院终审裁定：撤销四川省会理县法

院（2017）川 3425 刑初 135 号刑事

判决书；（撤销对法轮功学员花晚霞、

张惠琼、崔德利的非法判刑。） 
按照通知安排，律师 8 月 16 日

上午 9 时 20 分提前到会理县法院准

备出庭。可是，经过安全检查进入法

院大厅后，法警队多名警察以律师携

带了公文包和工作电脑“危害法庭安

全”为由拒绝律师进入法庭。律师提

出异议，电脑里存有案卷证据、参考

资料、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开庭所

需的文件，禁止律师携带电脑和公文

包开庭没有法律依据，也妨碍律师履

行职务并侵害律师正当权利。经交

涉，法警、法官仍然拒绝改正错误，

阻止律师出席庭审。律师远道而来，

专程出席开庭的工作计划被迫终止

和取消，损失巨大。 

刑事诉讼法、 高法院《法庭规

则》以及全国各级各地法院的司法实

践，均明确强调和保障律师权利，保

障刑事被告人依法获得辩护。律师携

带公文包、笔记本电脑及相关法规文

书进入法庭，完全是正常履行需要。

会理县法院无故禁止律师携带公文

包、笔记本电脑的行为，明显违法，

也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歧视迫害和不

公正对待。 
案件回放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早上

才六点多，会理县国保大队、派出所、

社区人员敲开法轮功学员花晚霞、崔

德利、张惠琼的家门，将三位老太太

绑架到公安局后，又抢走她们的私人

物品，并把她们关押在看守所。一星

期后，崔德利因身体出现严重病态，

被女儿保释回家医治。 
二零一七年五月初，会理县国

保、检察院合伙构陷三位老太太，检

察院并将构陷材料交到会理法院。 
法院开庭 律师遭殴打 律师控

告会理县法院邱云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午

九点，四川会理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

花晚霞、崔德利、张惠琼三位老太太

非法开庭，她们的律师卢廷阁、熊冬

梅、黎雄兵进入法庭，庭长邱云要求

三位律师将电脑、办公等物品交给法

警，三律师不同意将电脑、办公等物

品交给法警。邱云说：“在这里我说

了算，既然这样就取消开庭！” 
法官、公诉人离开法庭，随后三

位律师也离开法庭，下楼时，法警听

到黎律师要控告邱云的违法行为，于

是推搡黎律师。卢律师试图拍摄法警

的推搡行为，卢律师随即被一群法警

拖入办公室，并遭到法警殴打；卢律

师随后被送到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法警强行搜查并扣押了三位律师的

电脑、办公等物品。 
针对此事，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

日，卢廷阁、黎雄兵两位律师将庭长

邱云的整个违法行为，向会理县检察

院、会理县监察委、会理县法院、凉

山州中级法院、凉山州监察委、纪委、

高检察院、国家监察委等部门递交

了对邱云的控告，要求会理县法院国

家赔偿，要求相关部门对邱云撤职，

并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此事已立案，并于二零一八年四

月二十七日上午在会理县法院开了

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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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会理县法院再次违法剥夺律师辩护权

法轮大法至今已传播 100 多个国家，

上亿人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身心健

康。 

法轮功是一门非常适合现代人

在繁忙的社会生活中修炼的法门。因

为无论何时何地修炼者都可以炼功学

法，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有时间多

炼，没时间少炼。而且在修炼者没有

炼功时，身体仍然自动演化功。这样

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功力，迅速达

到身心健康。◇ 

法轮大法又名“法轮功”，1992
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传出的上

乘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使修炼者返本

归真的高层次修炼法门。修炼法轮功

主要是学法（读法轮功书籍）、修心及

炼功，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

标准要求自己，同时学炼五套功法，

动作简单易学，法轮功学员义务教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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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的追随者  

二零零九年二月，由联合国推动

的群体灭绝案法庭在柬埔寨首都正

式开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

及谋杀罪指控，开始对前波尔布特共

产党政府（红色高棉）的五个高官进

行审判。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联

合国战争罪法庭”驳回了前红色高棉

监狱长康克由的上诉，并将其原判三

十五年监禁改为无期徒刑。  
现年六十九岁的康克由，在审讯

中承认：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负责

看守 S21 监狱期间，有一万五千人被

他以严刑逼供手段虐待致死。康克由

于二零一零年被判处三十五年监禁。

但他辩称：自己“仅仅是执行命令”。

法庭驳回康克由上诉的裁定书

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述

“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

罪”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谁

说了算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分

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所

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人，

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治。因

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以下选摘几

个实例。  

文革时期的北京公安局长 
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在文革期

间追随当时的当权派，以执行公务之

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在大权

独揽期间，肆意迫害，谁敢说个“不”

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

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

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

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

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

级饭店和其它场合。  
文革结束，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

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一九七七年

五月十八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

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

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五月

十九日上午，刘传新自杀身亡。  

中说，康克由是一名“令人震惊的凶

残人物”，理应受到“现有的 高的

刑罚”，并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这

是一项终审判决，没有上诉的可能。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

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

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

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分讨论后认为，纳粹战

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

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则驳斥了

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包括集中营护

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

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

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

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

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

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法。

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所有执行命令或所谓执法的人，

如果所行之事，与良知和人性常理相

违背，也是在违法，一旦司法形势拨

乱反正，其必将面临着相应的惩罚。

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好坏皆

有循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轮

功及其修炼者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

题上，愿所有不想失去未来的警界同

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 

随时可能被抛弃的棋子 
——“执行公务”无法避免法律责任 

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一线人

员”有一种误解，认为自己只是“听

命于上级”的执行者，不承担责任。

其实不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

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应

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此条作为问责条款，斩断了国家

公职人员执行中共的违法决定（或者

命令）而想逃避惩罚的路。 
其实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

中，“不提供书面文件依据”的本身，

就为“一线人员”将来当替罪羊埋下

了伏笔。如果追究起来，那些幕后的

人根本不会承认是他们领导、命令了

这一次又一次的迫害。 后的证据，

就是“一线人员”错误运用法律，侵

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利。然后其

党再叫嚣，这些一线执法人员损害了

“党”和国家的形象、给“建设事业”

造成了巨大损失，云云。那些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人员可能没有想到，中共

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早就把他们

当成了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 

别迷信“权大于法” 

图：1946 年，经过纽伦堡国际法庭的
罪行认定，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
组”医护人员被执行死刑。 

图：纽伦堡审判图片。1945 年二战结
束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否决了迫
害帮凶们“奉命行事”的辩解。 


